
— 1 —

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商 务 委 员 会 文 件

浦商委办发〔2023〕4号

关于组织申报 2023 年度中国（ 上海） 自由贸易

试验区专项发展资金支持消费中心项目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为加快推进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，根据《中国

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专项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办法》（沪财预

〔2022〕98号）、《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专项发展资金

支持消费中心发展实施细则》（沪浦商委规〔2023〕3号）等有

关规定，现就开展2023 年度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专项

发展资金支持消费中心发展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重点支持领域

（一）鼓励商业创新发展。支持商街、商场、商业企业开展

数字化转型、新消费模式等商业创新，且产生良好的经济社会效

益，具备推广价值和示范效应的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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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鼓励商业升级改造。支持企业围绕消费升级对商场、

商圈、特色商业街进行环境提升、设施改造等硬件改造升级，且

绩效领先的项目。

（三）支持开设首店。支持国际品牌企业、本土自主品牌企

业及其授权代理商在浦东开设亚洲首店、中国（内地）首店、上

海首店。

（四）支持新品发布活动。支持国内外知名品牌在浦东开展

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新品首发、首秀、首展等活动。

（五）鼓励自主品牌走出去。支持在国内国际具有一定影响

力的自主品牌企业，在境外成功注册商标，在境外实体经营，并

开展境外品牌营销项目。

（六）鼓励举办品牌主题活动。鼓励在浦东开展具有影响力

的主题促消费重点活动，且连续举办3年(含）以上，形成商旅文

活动品牌。

（七）支持二手车出口消费。支持二手车出口交易服务平台

建设。

二、本次受理对象及申报主体

项目申报主体：注册地和税收户管地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内的

独立法人企业。

1、申报商业创新发展和商业升级改造类项目应于自2022年1

月1日后启动，并于2023年6月30日前完成竣工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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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申报主体设立的首店应于2022年1月1日以后成立，且截

止到2023年6月30日已持续经营1年（含）以上，并签订2年及以

上入驻协议。

3、新品发布活动应为2022年1月1日—2023年6月30日在浦东

新区举办的新品首发、首秀、首展等活动。

4、自主品牌走出去类项目经营主体应于2022年1月1日后走

出去，且于2023年6月30日前产生境外品牌营销费用。

5、品牌主题活动类项目的经营主体应于2021年1月1日起在

浦东新区连续举办同一主题、获得国内主流媒体宣传且具有一定

影响力的品牌活动。

6、二手车出口消费项目项目申报主体需具备办理二手车转

移待出口、二手车出口注销业务功能。

7、项目申报主体近三年没有严重的不良信用记录。

三、申报材料及相关要求

（一） 申报主体需准备的材料

1、商业创新发展类和商业升级改造类项目

1）附件1《专项资金申请表》；

2）申报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；

3）申请项目专项审计报告（应为项目规定实施时间发生的

直接费用投入，不含项目主体内部的人员、场地等资源投入和其

他间接费用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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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）如项目涉及土建、加层、外立面改造等，需提供项目核

准（备案）的批准文件和规划部门、环保部门的批复意见，以及

项目竣工验收证明；如项目在试验加工过程中涉及环境影响（如

噪音、辐射、三废排放等）需提供环保部门的批复意见；如项目

涉及购置设备，需提供相应的采购合同、发票等资料（复印件加

盖公章）。

5）项目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证明材料：包括且不限

于收入利润、获奖证书、客流量、客单量、满意度测评、市场占

有率、测评就业带动、社会贡献等。

2、首店类项目

1）附件2《专项资金申请表》；

2）申报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；首店的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证书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；

3）首店运营的首张发票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；

4）品牌持有证明或品牌授权书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；

5）首店使用房地产自有产权证明或租赁协议（复印件加盖

公章）；

3、新品发布活动

1）附件3《专项资金申请表》；

2）申报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；

3）品牌持有证明或品牌授权书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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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）申请项目专项审计报告（应为项目规定实施时间发生的

直接费用投入，不含项目主体内部的人员、场地等资源投入和其

他间接费用）；

5）活动方案及相关媒体报道。

4、自主品牌走出去类项目

1）附件4《专项资金申请表》；

2）申报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；

3）品牌持有证明、境外品牌及公司注册证明；境外门店产

权或租赁协议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；

4）境外营销活动专项审计报告（应为项目规定实施时间发生

的直接费用投入，不含项目主体内部的人员、场地等资源投

入和其他间接费用）；

5）项目实施情况说明（目标、过程、绩效）。

5、品牌主题活动

1）附件3《专项资金申请表》；

2）申报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；

3）连续三年的品牌活动方案、场地租赁合同及发票（复印

件加盖公章）；

4）品牌活动专项审计报告（应为项目规定实施时间发生的直

接费用投入，不含项目主体内部的人员、场地等资源投入和

其他间接费用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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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）相关媒体报道。

6、二手车出口消费项目

1）附件 5《专项资金申请表》（包括平台基本信息、本年

度为浦东二手车出口试点企业办理手续情况）；

2）浦东试点企业办理二手车转移待出口业务登记证书（复

印件加盖公章）；

3）浦东试点企业办理二手车转出口注销证明（复印件加盖

公章）；

4）二手车《出口许可证》（复印件）；

5）二手车销售合同、发票复印件；

6）承诺书（加盖公章）。

（二）申报要求

1、认真填写《专项资金申请表》。相关数据及依据应当真

实、科学、合理，不得弄虚作假。

2、已通过其他渠道获得市、区级同类型财政专项资金支持

的项目不再予以支持。申报主体需对是否申报和承担过财政资金

支持的其他类别项目进行主动申明和告知承诺，未申明者不予受

理。

五、项目申报程序

（一）项目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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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申报主体按照本指南要求自2023年9月11日0:00点至9

月 24日24:00点前进行线上申报，逾期不予处理。

线上申报入口：https://czkjzx.pudong.gov.cn/web/，访

问后选择“政府有”模块中“自贸专项资金”模块进行申报，并

将加盖公章的《专项资金申请表》及相关纸质申报材料（一式两

份），按照税收户管所在片区管理局申报规定的时间节点提交至

该片区管理局，由片区管理局对申报资格完成初审盖章后报至区

商务委。区商务委通过第三方机构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复审

，并择优确定支持项目。

其中：二手车出口消费项目的申报主体将加盖公章的《专项

资金申请表》及相关纸质申报材料（一式两份），提交至区商务

委进行审核。

六、专项资金中所指品牌和首店相关说明

品牌需满足以下其中一个条件：

（1）品牌需近三年内曾入选以下榜单之一或该品牌集团下

的新品牌：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《世界品牌 500 强榜单》；世

界奢侈品协会和中国贸促会发布的《全球奢侈品牌 100 强》；福

布斯发布的《奢侈品牌排行榜》；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《中国

500 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》；胡润研究院发布的《胡润中国餐饮

连锁企业投资价值榜 TOP50》;胡润研究院发布的《胡润品牌榜》；

品牌联盟发布的《中国品牌 500 强》；中国企业联合会、中国企

https://czkjzx.pudong.gov.cn/web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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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家协会发布的《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 强榜单》；德勤发布的《全

球奢侈品力量排行榜》。

（2）境外品牌须在全球知名消费城市（纽约、洛杉矶、伦

敦、巴黎、米兰、迪拜、日内瓦、苏黎世、都柏林、哥本哈根、

悉尼、东京、香港、新加坡、首尔）至少 3 个城市开设门店。境

内品牌至少须在 3 个直辖市或省会城市开设门店或上一年度线

上零售额 2000 万元（含）以上且 2021 年 1 月 1 日-2023 年 6 月

30 日在浦东设立首家线下实体门店的品牌。

首店应满足：

亚洲首店：国内外品牌在亚洲设立的第 1 家该类型线下实体

门店，且该品牌须在亚洲以外开设线下实体门店。

中国（内地）首店：国外品牌在中国（内地）设立的第 1 家

该类型线下实体门店，且该品牌须在中国（内地）以外开设线下

实体门店；国内品牌在中国（内地）设立的第 1 家该类型线下实

体门店，且该品牌在上海设立首店后，须在上海以外的城市开设

有线下实体门店。

上海首店：国内外品牌在上海设立的第1家该类型实体门店。

附件：《中国（上海） 自由贸易试验区专项发展资金项目

申请表》（含申报单位真实性及信用承诺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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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商务委联系人：

王 卉 28282704

祝一立 28282683 zhuyili@pudong.gov.cn

（二手车出口消费项目）

各片区管理局联系人：

陆家嘴管理局 李晓辉 60893770

保税区管理局 张 浩 58696627

吴佳超 58698562

张江管理局 白 雪 33833149

世博管理局 周心仪 68588905

金桥管理局 吴 越 68800000-372

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务委员会

2023年8月2日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务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08月04日印发

（共印 2 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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